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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编号：12/KH-BCA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 - 自由 - 幸福 

 

河内，2026 年 1 月 8 日 

计划 

2026年对公安部的国家管理范围内的企业、个体户及个人经营户进行检

查其遵守法规情况 

执行政府2025年5月16日关于颁布政府行动计划以落实政治部2025年5月4日关于发展私营

经济的第68-NQ/TW号决议的第138/NQ-CP号决议（以下简称「第138号决议」），以及政

府2025年5月17日关于颁布政府落实国会2025年5月17日关于发展私营经济若干特殊机制政

策的第198/2025/QH15号决议的计划的第139/NQ-CP号决议（以下简称「第139号决议」），

公安部特此发布2026年公安部管辖范围内依法检查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遵守法规情

况： 

I. 目标和要求 

1. 加强国家安全秩序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关于国家安全、

秩序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统一、协调、有效实施，从而巩固人民对党、国家和公安部队的信

任。 

2. 连结检查工作与各地年度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施。确保检查工作既有助于预防和发现

漏洞、不足、缺陷、局限和违法行为，以便及时纠正、整改和严厉处理；又有助于支持和

解决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促进各项政策任务

的落实，旨在提高对人民和企业的服务质量，并为改善投资环境做出贡献。 

3. 严格遵守权限、程序和法律法规，确保客观、透明、有效率、经济；利用国家人口数据

库和电子身份识别认证系统，推动检查工作的数字转型，避免不必要的官僚程序，保障企

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经营。 

4. 选择直接影响安保和秩序维护工作质量的检查内容和领域，避免分散和肤浅的做法；重

点支持和引导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尽早、远程遵守法律。 

5. 加强咨询工作，强化各级政府、国家管理机构、组织、企业和人民在维护基层安全秩序

中的角色和责任。增强责任感、纪律性和秩序意识。预防、发现、制止和严厉处理滥用检

查、骚扰或给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制造困难的不良行为和滥用检查的行为。 



 

 

1 9 0  L ê  N i ệ m ,  P h ư ờ n g  P h ú  T h ạ n h ,  T h à n h  p h ố  H ồ  C h í  M i n h 

G3 . 2 1 .0 6  Gre en ba y ,  S ố  7  ĐL  T hă n g  Lo ng ,  P .  Đ ạ i  Mỗ ,  Hà  Nộ i  

热  线: +84 933 341 688   微  信: everwinservice L I N E :  e v e r w i n 8 8 8 
 

II、待检单位、时间、内容、方法和原则 

1. 被检查单位： 

根据越南法律经营的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根据法律规定，被视为必须接受检查的

单位，重点关注可能存在复杂安全和秩序风险的地区、地点和企业类型，这些单位均在公

安局领导或省/市公安厅厅长批准的名单上。 

2. 检查时间：2026 年内。 

3. 检查内容： 

每季度，省市公安机关根据自身职能、职责、权限、要求、实际情况以及公安部下属公安

单位的指导和指示，确定对辖区内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者在公安部国家管理范围内

依法合规情况的检查内容；确保重点关注领域，集中精力解决存在的问题、局限、紧迫问

题和公众的紧迫问题和公众问题。 

4. 实施方法： 

检查可以采用现场检查、在线检查或远程检查的方式进行，重点是在线和远程检查。检查

将优先依据相关部门和地方机构储存的电子数据，以及国家人口数据库和电子身份识别认

证系统的数据核实结果进行。 

5．检查原则： 

- 避免对同一内容或领域进行重迭、重复或长时间的检查；对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

营者的检查次数（包括跨部门检查）不应超过每年一次，除非因发现明显的违规迹

象而必须进行临时检查。 

- 在公安部的国家管理范围内，如果已经进行过检查，则不得在同一年内对企业、个

体户和个人经营者进行进一步检查，除非有明显的违法迹象。 

- 在进行在线或远程检查时，应仅要求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提供政府机构尚未

掌握的信息和文件；确保信息保密原则，且不要求重新提交已在政府机构信息系统

中共享或关联的数据。 

- 对于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可免于现场检查。严禁任何

恶意行为以及滥用检查制造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的困扰或困难。 

III、组织实施 

1. 省/市公安厅厅长向部长负责关于计划的开展，重点在于指导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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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省/市人民委员会指示各部门、机关和乡级人民委员会与公安机关协调，在建立

和实施辖区内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检查活动的过程中，确保严格、高效、经

济，为私营区的经营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整合省/市检查队伍，确保各部门、机关和

地方公安机关对每个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的检查活动不超过每年一次。 

- 制定计划并指导实施（通过经济安宁局向公安部领导汇报），包括分配并明确省/市

公安署下属具有检查职能的单位负责人和乡级公安署负责人的职责，包括根据行业

和地理区域选择检查内容、审查、分类、编制清单和对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

进行检查；协调省/市公安署下属单位之间行业和地理区域交叉的企业、个体户和个

人经营者的检查工作；以及审查和更新公安部管理软件中个体户的经营状况。 

- 加强纪律和秩序，强化对负责检视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的组织、干部和警务

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在检查处理过程中，如发现违规行为，必须严格、公正、彻底

进行，避免将经济、行政和民事关系「刑事化」，保护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

的经营自由和合法权益及财产，优先采取经济、民事和行政措施，避免将违规行为

合法化。防止检查过程中出现不良行为、个人牟利和帮派利益。对有亲属在企业、

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工作的干部和士兵，必须教导和宣传其亲属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遵守检查部队的指导和建议；严禁领导、干部和士兵干预检查、处理的业务。 

- 季度检查工作结果及进度报告以及下一季的检查计划必须提交给部级领导（通过经

济安宁局）。检查计划必须发布在省/市公安局的电子官方网站，并明确标示被检查

单位（名称、地址、营业范围）、检查内容以及预计检查时间。 

- 继续执行中央公安党委行动方案和计划，公安部开展政治部、政府关于私营经济实

施的决议。 

2. 交付经济安宁局： 

- 主持并指导 2026 年人民公安部队实施本计划。定期（每季）与公安单位交流关于省

市公安部队对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的检查计划等安排，协调工作实施。 

- 持续协助部级领导监督和督促该计划的实施；汇总全国检查结果并向部级领导汇报；

就设立地方公安部门现场检查小组向部级领导提供常规咨询；并与相关单位协调，

对参与该计划实施的集体和个人提出表彰和惩戒建议。 

- 根据各省市公安机关的检查结果，总结、研究并向公安部领导汇报，向总理汇报，

并与各部级、机构讨论修订、补充和完善法律体系，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归纳出经常发生的规律性问题。，指导地方公安机关采取措施和解决方案予以解决。

主导制定公安部未来几年对企业、家庭企业和自营商的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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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为公安部领导提供常规咨询与协助，以落实中央公安委员会、公安部根据政治

部、政府行动计划关于私营经济发展决议所交付之任务。。 

3. 公安部办公室配合经济安宁局，对地方公安机关的检查工作结果进行评估，并向公安部

领导汇报，提出改进建议；同时，根据第138号决议和第139号决议，就如何提高人民公安

机关检查工作的成效和质量提出建议。公安部2026年对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个体户和

个人经营者依法合规检查的计划，将在公安部电子信息官方网站公布。 

4. 各级警务单位将继续认真、切实有效执行中央公安党委、公安部各项行动方案和计划中

分配的任务，贯彻政治部、政府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决议。必要时，依要求对相关企业进

行现场检查。加强对省/市公安进行专题检查工作的研究、指引和指导，确保检查工作符合

省/市公安的整体检查计划。及时发现并向经济安宁部领导层（通过经济安宁局）汇报本计

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复杂问题，以便进行适当的处理、调整和补充。 

5.单位、地方公安的负责人，如在其辖区内，因警力对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的场所进行检

查活动而出现负面情况；或因疏忽未对存在复杂安全秩序的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经

营场所进行检查、指导；或对企业、个体户和个人经营者的经营场所在检查后继续违规而

未被发现和处理等情况，应向公安部领导负责。 

公安部要求各单位和地方公安严格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难或障碍，应及时向公

安部（通过经济安宁局）汇报，以便及时得到指导。 

收件处： 

- 公安部副部长（配合指导）； 

- 政府办公室（跟进） 

- 财政部（跟进）； 

- 各省、市人民委员会（配合指导）； 

- 单位和地方公安（执行）； 

- 公安部办公室（跟进） 

- 存档：VT、NKT(P2).Vinh(144b)。 

部长 

 

 

 

（已签名盖章） 

 

 

梁三光大将 

 

 

 

~ 恒利翻译，谨供参考 












